
2026 年度大渡口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类应急预案

为及时、高效、妥善处置发生在我镇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效应对并及时

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造成的居民健康危害，做好医疗救护工作，避免和减少人

员伤亡，防止事态进一步扩散，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与健康，维护社会安全

和社会稳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及其实施办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结合我镇公共卫生工作实际，特制定本预案。

一、工作目标

（一）预防为主

加强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监测和防范，及时发现并排除隐患，采取有效措

施，预防和减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

（二）快速反应

及时发现并上报可能存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隐患，建立信息通报快速通道，

尽可能在最短时间内启动预警机制。

（三）分类指导

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类型，对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

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它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区别处理，以求达到最佳

效果。

（四）及时处理

在发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对受害者及时采取救治措施，做到快速、高效、

及时，最大限度减轻危害造成的不利后果。

二、主要内容



镇卫生院设立指挥中心，负责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委员会提出的建议进

行分析、判断，决定是否启动预警机制，并由镇政府批准。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中心日常工作由镇卫生院办公室具体负责。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启动后，各有关部门及人员必须按照应急预案规定的职责分工

进入应急状态。

（一）指挥机构职责

1）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市、区关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和应

急处置工作的决策和部署；统一指挥和协调全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和应急处

置工作。

2）核实各项工作预案，分析、研究、判定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程度，

提出紧急应对措施；组织、协调成员部门（单位），配合各村开展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预防和控制工作。

3）对各村各有关部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进行指导、检

查和督促。

4）研究、处理其他有关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防和应急处置工作的重大事项。

镇卫生院负责制定预防和控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各项技术方案，及时掌握

事件动态；负责组建由卫生管理、流行病学、临床医学、检验检测等专业的专家

组成的专家咨询组；组建、培训由流行病学、临床医学、实验室检验、卫生监督、

环境消毒等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应急机动队伍和医疗急救队伍，落实对受害者的

救治措施，做好传染病病人的流行病学调查、密切接触者的医学观察及实验室检

测工作；对事件现场进行卫生处置，提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控制措施以及监督

措施的落实；开展健康教育，保护易感人群，防止疫情扩散；协调政府各相关部



门、各村协同开展应急处置，确保在镇政府的统一指挥下，使卫生防病和医学救

护工作高效、有序进行。必要时，提请镇政府对疫区采取疫情紧急控制措施。

三、工作要求

1、各村卫生室

根据卫生院安排，协调本辖区内各有关部门、医疗机构，落实各项防病措施

并开展督查，掌握本辖区的疫情动态，向卫生院报告；做好防病必需的技术和物

资准备；指导开展环境消毒和个人防护；协助上级单位落实预防和控制措施，做

好现场处理工作；指导村级开展居民健康教育。

2、确定监测点，及时掌握、分析、报告疫情动态，提出防治对策；指导开

展流行病学调查，负责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现场处理，指导各村做好疫点处理工作；

对各村和各村卫生所、个体诊所人员开展业务培训、指导和督查工作。

督促落实辖区内监测点和各有关单位做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工作，及时

上报监测信息；做好病人流行病学个案调查、样品采集工作，及时报告事件动态

情况；承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现场处理工作。

3、各类医疗机构

建立由主要领导直接负责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工作小组，建立院内工作流程，

将各项工作落实到人。加强医疗机构内的消毒等预防工作，重视医务人员的自身

防护，防止医源性感染。做好病例监测、筛选、报告，对有可疑症状的病人在尚

未明确诊断前要采取相应的临时隔离措施，预防疾病传播。

4、卫生监督

重点开展对医疗机构、公共场所等单位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预防控制

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四、工作安排

我镇组建由卫生管理、临床医学、卫生监督、传染病防控等方面的专家组成

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组。处置组下设传染病及群体性原因不明疾病专业委员

会、食物中毒专业委员会、职业中毒专业委员会，各专业委员会成员名单由卫生

院决定，处置组日常管理工作由卫生院负责。

突发事件发生后，卫生院组织相应专业委员会对突发事件进行综合评估，初

步判断突发事件的类型及危害程度分级，向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领导机构指挥中

心提出是否启动预警机制，或启动何级预警机制的建议。

卫生部门要组建规模适度、人才配比合理、专业素质高、精干高效的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动队，人员由临床救护、急诊医学、卫生监督、消杀灭、后勤

保障等方面专家和工作人员组成。突发事件发生时，由卫生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处理指挥中心统一调度，及时进行预警。

（一）报告内容

1、初次报告。第一、必须报告信息：事件名称、发生地点、发生时间、波

及人群或潜在的威胁和影响、报告联系单位人员及通讯方式。第二、尽可能报告

的信息：事件的性质、范围、严重程度、可能原因、已采取的措施，病例发生和

死亡的分布及可能发展趋势。

2、阶段报告。报告事件的发展与变化、处置进程、事件的诊断和原因可能

因素；在阶段报告中既要报告新发生的情况，同时对初次报告的情况进行补充和

修正。

3、总结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结束后，对事件的发生和处理情况进行总

结，分析其原因和影响因素，并提出今后对类似事件的防范和处置建议。



（二）报告原则

初次报告要快，阶段报告要新、准，总结报告要全。

（三）报告时限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各卫生所、个体诊所和有关单位应当在 2小时内向卫生

院报告，卫生院向本级镇政府和上级市疾控、市卫健委报告；

1、发生或可能发生传染病暴发、流行的；

2、发生或发现不明原因的群体性疾病的；

3、发生传染病菌种、毒种丢失的。

4、发生或者可能发生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事件的。

（四）报告方式

凡执行职务的医疗保健人员、疾病预防控制人员、卫生监督人员、个体开业

医生和基层监测点的报告人均为责任报告人，除按常规疫情报告、疾病监测及其

它常规监测系统规定要求进行报告外，对发现的各种公共卫生异常现象要以最快

方式向县市疾病控制机构报告。


